关于领取教师资格证书及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请各单位派人到人事处师资科领取新办理的部分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书及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

注意：1、在本次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证书等级在三级甲等以下（包括三级甲等）的同志，需要重新参加考试，否则无法办理教师资格证书。

      2、报名地点：北陵正门西200米毕业生就业市场6楼（需3月底前报名，带一寸免冠照片两张，报名费50元）
      3、考试时间：2007年4月21日。
                                        沈阳理工大学人事处

                                                2007年3月21日
